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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关于

做好信访事项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,社区建设服务局,机关各处室: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,全面落实

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当前信访体制改革的一系列

工作要求,做好我局信访事项处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,按照

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全市信访事项处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的

指示精神,结合我局实际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目的意义

开展满意度评价工作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,推进信

访工作改革的总体要求,是配合实施逐级走访、放开网上投诉、

打造
“
阳光信访

”
而实施的一项配套举措,也是提高信访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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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的有力抓手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,统一思想,强化责任 ,

努力推动问题解决,实现工作目标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(一 )提高群众参评率。对符合参评条件的信访人积极引

导参与评价,年度群众参评率达到 10O0/0。

(二 )提高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。不断改进信访部门

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,在促进群众满意上下功夫 ,

信访人对信访部门评价满意率达到 95%以 上。

(三 )提高群众对责任单位的满意度。不断推动责任单位

改进工作质量,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,按期作出答复意见

并送达群众,信访人对责任单位满意度要达到 90%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(一 )明确责任主体,提高群众评价满意度。国家信访局

满意度评价分为两部分:一是对信访部门的评价,即工作人员

是否耐心接待,及时转办,积极协调监督等;二是对责任单位

的评价,即工作人员是否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告知、依法按政策

解决信访问题、按期做出答复意见书并送达等。群众满意度评

价对信访部门评价部分,责任单位是信访处,责任领导是信访

工作分管领导;对责任单位评价部分,责任单位是包案单位 ,

责任领导是包案领导。各责任单位要加强与信访人的沟通,积

极引导信访人及时评价;在回访时对未参与评价的信访人,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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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清未评价原因,耐心疏导,提供帮助,想方设法促使信访人

作出评价。

(二 )采取有力措施,提高群众对责任单位满意度。处理

和办理信访事项的责任单位要规范信访事项受理、办理、答复

流程,重点做好落地接收、受理告知、出具答复意见书等关键

环节。注重与信访群众的沟通交流,做好答疑解惑工作,耐心

细致地向群众宣传解释相关法律法规。定期对群众满意度评价

情况进行跟踪分析,及时研究新情况、新问题,特别是对群众

评价不满意的信访事项,要查找不足、分析原因、完善措施 ,

有针对性地落实整改,努力提高群众对责任单位的满意度。

(三 )转变工作作风,提高群众对信访处满意度。信访处

不是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主体,但负有协调推动之责、检查督

促之责,信访处要及时做好交办、督办、协调工作,善于把群

众的意见,转化为推动责任单位认真履行职责、解决群众诉求

的重要力量,对群众满意度低、意见大的单位要敢于动真碰硬 ,

定期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研判,深入剖析信访事项办理工作中

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,及时向党委报告情况,以切实改进工

作,不断提高质量效率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迅速行动、把握时限,按时办理,保质保量完成评价

工作;二是对国家列入满意度评价的案件,要建立台账;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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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责任单位每周四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进展情况上报信访

处;四是落实责任,把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纳入市民政工作年

度考评范围,对工作不力、质量不高、成效不好的单位通报批

评,达不到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取消评优评先资格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根据市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,我局成立开展信访事项

处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领导小组,市 民政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谢霜云任组长,市 民政局班子成员任副组长,各处 (室 )负 责

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负责传达贯彻上级安排部署,统筹推进信

访事项处理群众满意度评查工作的开展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信访处,党委委员、副

调研员王惠林兼任办公室主任,信访处处长李红飞任办公室副

主任,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,确保工作运转顺畅、落实迅速、

目标任务如期完成。

“±。̈Ⅱ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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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⒊

术 语 解 释

评价主体是信访人。评价对象是各级各部门信访工作机

构和有权处理信访问题的责任主体。评价范围是国家信访局

初次登记受理的非涉密署名的求决类来信、来访、网上投诉

事项。评价内容分为对信访部门的评价内容 (工作人员的服

务态度和工作效率 )和对责任单位的评价内容 (工作人员的

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、在规定期限内做出告知、依法按政策

解决信访问题、按期做出答复意见书并送达 )两部分。评价

指标设置满意、基本满意、部分满意、不满意四项,选项四

选一,并设置
“
留言

”
栏供信访人填写意见。符合评价条件

信访事项指责任单位已出具答复意见书的信访事项。超期未

评价信访事项指自责任单位受理之日起,群众在 120天 内未

作评价的信访事项。评价率指已评价信访事项占符合评价条

件信访事项数量的百分比。满意度指群众评价
“
满意、基本

满意、部分满意
”三项之和占已评价信访事项数量的百分比。


